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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民国初年留学生甄拔考试及影响探析∗

朱 晓 东

摘　 要：留学生在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有着重要地位。 处于政治需要和对留学生群体的重视，北洋政府仿照清季游

学取材的办法，举行了留学生甄拔考试。 但举行之仓促，录取之优渥，分发任用之曲折，非常耐人寻味。 北洋政府

举行留学生考试仅有一次，它不仅是对清季游学取材的扬弃，亦是向随后举行的文官考试的过渡，客观上为近代文

官考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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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学取材始自清末，作为一种新的选拔人才方

式，反映了清廷选材观念的转变，同时为清季新政的

开展提供了大量专门人才。①民国成立后，游学取官

一度被取消。 在 １９１５ 年前后，北洋政府仿照清末游

学取官办法，举行了一次留学毕业生甄拔考试。 与

清季游学取官相比，其立意之宗旨、实行之过程有着

极大区别，且举行之仓促，过程之曲折，内容之复杂，
非常耐人寻味。 关于民国北京政府留学生甄拔考

试，学界给与了一定的关注。 学者往往将之与清季

的游学取材相提并论，并将重心放在对后者的研究

上，对北洋政府的留学生甄拔考试过程大多语焉不

详，考察失之简略，认识也难免偏颇。②本文试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北洋政府的留学生甄拔考试历

程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力图还原民国初年留学生

考试的真相，总结其中的规律，提供历史借鉴。

一、留学生甄拔考试的背景与动因

民国伊始，各国留学生回国者日益增多。 虽然

北洋政府于 １９１３ 年初步建立了文官考试法规和制

度体系，但由于官制频更、法规建设不全等种种原

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举行文官、外交官等考

试。 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

人才群体，具有工、理、文、农、商、矿等诸多新兴学科

的专门知识，如何通过考试程序选拔一批留学生人

才，改变以往有关系者得优缺，无关系者常常难以得

官的境况，成为北洋政府面对的现实局面和亟须解

决的问题。
第一，在“人才”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开启留

学生甄拔考试的思想变革。 民国肇始，百废待兴，各
方面都需要推陈出新，各部门都急需用人，把大批专

门人才凝聚到政府的事业中，既体现选材观念的变

化，也是政府建设的应有之意，具有专门知识的留学

生成为重要人选，进入官场时常常为上司青眼有加。
如法制局局长章宗祥认为“法制关系重要，极思认

真办理，一洗从前腐败之习”，所调用人员均系东西

洋留学生，一次调用 １２ 人。③政府对各部门官员的

任用往往也强调专才，如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法部电咨各

省提法使署，“谓各级法官非由专门学校毕业者不

能充任”，特别指出，“充高等推检各官者须留学东

西洋法科毕业， 并历有经验者”。④对于其他各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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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也有详细的资格限定，这在法官考试尚未举行之

时，对提高法官用人标准、改善法官队伍结构有积极

意义。 但此项规定囿于现实条件，并未真正得到实

行。 各地对此反应强烈，奉吉直司法界“对此极力

反对，迭起风潮”⑤。 但种种迹象表明，新政府的用

人导向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为适应政府建设需求，推
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选用具有留学背景的专门人

才已成大势所趋。
第二，在“任用”和“防范”的纠结心态中推动留

学生甄拔考试向前发展。 大批留学生学成回国，他
们既有参与政府建设的诉求，也需要有效力的途径

和平台。 民国初建，尽管考虑到了留学生人才的入

仕需求，因传言留东洋学生与乱党颇有关系，政府极

为注意，严密防范。⑥政府对留学生的态度始终狐疑

不定，留学生入仕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１９１４ 年开始的县知事试验虽然允许留学生与

考，但留学生由知事试验而得官者极少。 第一次县

知事考试录取者多为清朝旧官僚，国内学生录取者

不多，“日本留学生几全落第”⑦。 第二届知事试验

录取情况“仍无异于第一次”，旧日官员约占五分之

四，卒业学生最少，留学生取录者更属寥寥。⑧作为

临民的知事强调行政经验，倒也在情理之中。 但考

试期间对于青年学生特别是留学生的歧视，也是昭

然若揭。 如在第一次知事试验口试一场，凡有老州

县班之资格者不论其口试优劣，即占六十分数资格，
本国学生次之，至留学日本之学生则又须减少数分，
“虽文艺高超，亦必列于丙等地位，故此次因口试落

地或列丙等者十居八九为学生中人”⑨。 这些规定

暴露出北洋政府对待留学生的“纠结心态”，客观上

限制了留学生群体的入仕途径，不利于留学生群体

作用的发挥。
防范自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不如加以笼络，为政

府所用。 为抚慰求官未得的留学生，传闻政府将设

立奖励留学基金，其法以 ６００ 万为基金，年息 ３０ 万，
凡毕业学生回国无职者年给 ３００ 元，限千人，“免失

职者之冤望”⑩。 此举即便实行，归国留学生可得者

也不多，不过是扬汤止沸，无益于实际。
民国初年对留学生采取的招用办法，均不能满

足其需求，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１７ 日，袁世凯发布申令，发
出求贤之意，称：“本大总统就任以来，本求贤若渴

之素怀，延揽英才，唯恐不及。 特是登进者固多佳

士，沉沦者岂乏真才？ 况近年风气渐开，游学日盛，

大抵皆重瀛负笈，学擅专长。 倘弃而不用，或用违其

才，致使抱璞怀奇，无由表见，将何以扶持士气，激励

人心。 嗣后凡留学外洋，曾在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
领有博士学位文凭者，均应于归国后，迳赴政事堂公

所报名，详加考验，以规学识而备任使。 加之历练，
蔚为通才。” 从申令中可以看出，政府此举在于

“扶持”留学生的士气，“激励”留学生的人心。 联系

之前留学生在知事试验中的冷遇，此意不难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在申令中表达了对于专才与

通才的理解，专才不能用违其才，但要加历练，以成

通才。 这看似矛盾的说辞，反映出袁世凯亦新亦旧

的用人观念。 但申令中并无言及考试及任用办法。
由此可见，这只是政府的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制定

相关政策的意图。
第三，在“积极”和“被动”的矛盾冲突中促进留

学生甄拔考试办法缓慢出台。 １９１４ 年袁世凯发出

的申令，留学生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纷纷前往政

事堂报名，“现往报名者已属不少，屡向处员询问任

用章程”。 在报名留学生的一再催促之下，国务卿

徐世昌交政治讨论会会商酌任用办法，并在政事堂

公所设立留学回国试验报名处，派定 ８ 人专管其

事。９ 月底，国务卿发布堂谕，凡有遵照大总统 ９
月 １７ 日申令所指之合格人员，愿来报名者自 ９ 月

２７ 日起，于每日午后 ２ 点至 ４ 点携带文凭等件，开
具详细履历，通告之前报名各员仍须亲至本处接

洽。“现仍源源而来，吾国人材之多与留学生之热

心功名洵令人称盛。”

留学生报名之热情大大超乎政府的预料，留学

试验报名处处员某君谈到：“政府初意但嘱处员接

洽，询事考言，拟于其中擢用数人，以系众望。”但后

以报名者日益增多，即从前经过部试及现有职务之

荐任官均可报考，由处员请示，是否照从前学部考试

之办法，纯为一种学位授与试，抑或即为高等文官考

试。 由国务卿呈候总统，尚未批行。 然外间所传，则
有考科学一场，口试一场，及第者发交各部学习一

年，然后授职之说云。这一言论说明，之前袁世凯

申令任用留学生不过是故作姿态、收揽人心而已。
北洋政府事先对于如何考取留学生并未有详细的筹

划，也未曾考虑到会有如此多的留学生报名与试。
在留学生纷纷前来，甚至清朝经过部试及现有职务

的留学生都来报名的情况下，举行留学生考试已成

骑虎难下之势，出台符合实际的考试办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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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学生甄拔考试的设计与实施

北洋政府在形势推动下，不得不进一步出台考

试措施。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北洋政府公布《留学生甄拔

考验规则》，按照考验规则，北洋政府进行了留学生

甄拔考试的实践，从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举行留学生

考试第一试，至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考试结果颁布，前
后经历近一个月。 为保证留学生甄拔考试顺利进

行，北洋政府对考试各环节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安排，
以下从考试规则、考试内容和考试结果三个方面对

留学生甄拔考试的实施状况进行分析。
第一，从考试规则看，承继了清季留学生考试内

核，设计了一套完整严格的考试程序。 对于留学生

考试，形势不容许无限制拖延下去，无奈之下，清朝

留学生考试成案自然成为北洋政府的借鉴。 教育部

汇齐前学部所存历科游学生廷试全案暨该部成立后

核准留学外国毕业生各案，请发交政事堂备案查核，
以昭慎重而杜冒滥。 １１ 月 １１ 日奉总统批，交政事

堂机要局查照备案。按照《留学生甄拔考验规则》
的规定，成立了留学毕业生甄拔考验委员会，负责留

学生考试事宜。 考试共分三场，首场考中外文各一

篇，第二场考试专门科学，答题用何国文字可以自行

选择，第三场口试考询学问事业，最主要的就是明确

了各试之间效力上的差别，第一试及格后方准应第

二及第三试。 第二、第三试及学业分数的平均分数

为最终成绩，９０ 分为超等，８０ 分为甲等，７０ 分为乙

等，６０ 分为丙等。 考取及格人员由委员会呈报大总

统酌量录用。经委员会议定，考试还明确了学业分

数。 凡西洋头等大学学识及工程师、日本官立大学

毕业者皆 ８０ 分，官立高等专校、大学选科、私立大学

本科 ７０ 分，官、私专门学校或专门部 ６０ 分。学业

分数的设立是仿照清朝学部章程，按照学科分别甲

乙丙三等，给予底分。 在考试规则的设计上，大多是

仿照清朝的考试成案，并未有新的创新与突破。
第二，从考试内容看，更加贴近现实需要，彰显

了北洋政府对实用人才的需求。 选拔人才的目的是

为政府所用，这次留学生甄拔考试的“三试”内容充

分反映了注重经世致用、服务现实需要的选才用人

导向。 留学生考试第一试暨甄录试于 ２ 月 ２２ 日举

行，题目分文、实两科。 文科题目为：泰西学者谓哲

学为各种科学之根本，与我国古籍形下形上之说若

合符节，试引申其义而详论之。 实科题目为：行成而

上，（艺）成而下，学成而先，事成而后义。 外国文题

则英法德俄日各有不同，日本文题为：理想与实际往

往有不合处，何也？此次留学生考试所拟学业分数

依然偏重实业，且西洋实业学生所定分数较留日实

业学生为优，后经审查会提议，增加法政生，以“稍
予优待云”。

３ 月 ３ 日举行第二试，考试分为法科、文科、理
科、医科、农科、工科、商科、矿科等，各科均以做完 ５
题为完卷。 题目存信封内，分给各人，各科题目不

同。 以商科为例，商科题目共六题。 １．何谓资本？
资本之起原如何？ 劳动者之食料是否为资本之一

端，能胪举而详言之与？ ２．商业竞争之结果，其利弊

如何？ ３．一般商业登记与会社设立时之登记，其效

力之差异若何？ ４．合资株式会社遇有何种之场合，
得变更为株式会社，试详举以对；５．中央银行之特权

若何？ 会社组织者有几国？ 国家出资设立者有几

国？ 其利弊若何？ ６．柏林令与米兰令与英国商业之

影响。在随后举行留学生口试中，每人问 １０ 余分

钟，除了履历、毕业学校等基本情况外，还问及了科

学知识、社会经验等问题。 从考试科目和内容可以

看出，留学生考试科目更加专业和细化，基本具备了

以事分类的特点，题目内容直指当时商业领域中的

弱项和前沿问题，口试内容也反映了留学生群体对

现实问题的关切和理解，由此可见，关注社会现实、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仍然是考试的基本价值

目标。
第三，从考试结果上看，体现了宽松的竞争环

境，检视了留学生的能力和水平。 甄录试结束后，留
学生“且皆多年留学，文笔生疏，故得意之作甚少”。
东西洋留学生考试表现略有不同，“西洋学生多半

不娴汉文，而洋文较好，东洋学生则汉文较佳，而洋

文又逊”。 竟有传闻有一西洋学生倒写“鼻”字。 后

经查实，“实无其事，系传闻之讹云”。但留学生笔

下的汉字错误确有不少，有将董仲舒写作董仲世，王
文成写作王文中。留学生甄录试结果于 ２ 月 ２５ 日

公布，取 １９３ 名，落第 ４７ 名。 其中，东洋以商科学生

落第最多，西洋学生仅去 １ 人。 “闻其人中西文均

荒谬，中文试卷无论如何圈点，不能成句读，西文亦

然，且均寥寥百余字。”答卷水平如此低劣，自然理

应淘汰，反映出部分留学生国文功底实在令人堪忧。
留学生考试全榜于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颁布，共

计录取 １５１ 人，落第 ４１ 名。 分科分等录取，各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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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８ 名，法科、文科无超等者，理科无甲等、丙等。 法

科：甲等 ６ 名，乙等 ９ 名，丙等 ２８ 名；文科：甲等 ５
名，乙等 ３ 名，丙等 ２ 名；理科：超等 ２ 名，乙等 ２ 名；
医科，甲等 ２ 名，乙等 １ 名，丙等 １ 名；农科：超等 ２
名，甲等 ７ 名，乙等 ６ 名，丙等 ２ 名；工科：甲等 １１
名，乙等 １０ 名，丙等 ２ 名；商科：超等 ３ 名，甲等 ９
名，乙等 １７ 名，丙等 ９ 名；矿科：超等 １ 名，甲等 ４
名，乙等 ４ 名，丙等 ３ 名。与参加考试者共有 ２４０
人左右相比，录取比例高达 ６２．９％，由此亦可反观出

留学生考试取录标准较为宽松，无论考试程序还是

内容，都有仿照清季留学毕业生考试的痕迹，考试没

有形成人才竞相迸发的局面，难以达到选人用人之

目的。

三、留学生的任用与分发

选人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用人。 随着留学生甄拔

考试的结束，如何安置被录取的留学生，理应提前有

所安排。 由于北洋政府准备不充分，整个任用的过

程显得仓促而被动。 在考试之前，关于如何安置录

用后的留学生，国务卿徐世昌打算“系各就其所学

科目分别授以职任，俾期克尽所长”。 而在《留学

生甄拔考验规则》里仅言取列最优等者呈候总统酌

量任用，如何任用并未有具体规定。
第一，被录取留学生的任用与分发存在客观困

难。 在考试期间，留学生及第后之任用问题一再为

政府提及。 传闻有将及第留学生派往各部院作为学

习员之说，但此次考生中有已在清朝得过出身且现

有差事者，如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卒业生刘辅宣，
在清朝学部试验取最优等，已得商科进士出身，回国

后历办银行各事，此次仍行与考。 还有日本长崎高

等商业学校毕业的朱光武，曾获清朝商科举人，办理

湖南储蓄银行，著有成绩。 此次考试本非学位试验，
含有任用学生之意思。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初，留学生考试已举行第二试。 关

于任用，传闻“各按其才学分配各部署任用，或参佥

或主事，其愿分赴外省者即发交各省巡按使，酌量任

使。 至此次取录目的实业人材为重，法政人材次

之”。 由于时值中央各机关裁减经费之际，留学生

分部后之位置亦颇费踌躇。 “徐相国现因有此为难

之处，交左右两丞评议之。”３ 月底，袁世凯交谕政

事堂，饬将关于留学生任用一切办法切实规定，“庶
几用当其才，政治前途可资臂助”。

第二，社会舆论加快被录取留学生的任用和分

发。 由于考试留学生在北洋政府亦属首次，考试结

果公布了，而关于如何任用却还未见政府明文，从而

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关于任用留学生的报

道屡见报端。 如有人将之与清朝留学考试相比，
有报道凡考取者觐见后概交政事堂记名，考列超等

者即简任实职，考列甲等者即分别交部以荐任等职

任用，乙等者亦分别交部授以委任等职，丙等者亦分

别交部为学习员。又有传闻拟先行叙官，超等者叙

上士，甲等者中士，乙等者下士，丙等者未议及。 叙

官之后一律交政事堂存记，如未得差者则给以月俸，
分别等第 ８０、６０、４０ 金，至存记后按照所学各处得随

时调用。 并闻超等、甲等中近来各机关拟行调用者

已有数人。

在舆论的压力和“考生均望眼欲穿，四处打听，
不得消息”的情况下，国务卿呈请总统交铨叙局会

议以下几点：一是超等 ８ 名发交政事堂 ５ 局，派令办

事，或以佥事采用；二是甲等者发交各部，以主事采

用。 乙等、丙等尚未议定。 惟此次取列乙等各生实

与清朝之取列优等相当成绩，已不可谓不良，即取列

丙等者亦不能置之不用，因丙等知事尚使之入行政

讲习所肄业，以开其出身之途，“故此次丙等生亦将

发往各部院，以办事员采用”。之后各种舆论报道

纷纷扰扰，莫衷一是，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北

洋政府不得不加快及第留学生任用办法的出台。
第三，体现了“分门任用”的选人用人导向。 ４

月 ５ 日，袁世凯发布申令：“顾从前奖励毕业诸生，
往往用非所学，或虚崇以清班之号，或骤任以民牧之

官，以致专门名家，违其素志，未资历练，故业转荒，
甚非成就人才之道。 此次甄拔考验留学生，及第者

１５１ 人，所习有政法、文理、医药、农工商矿等科，凡
诸科学，几无不备。 除按照官秩令特别授官暨择优

颁给褒状外，要在分门任用，俾尽其才，实地练习，各
当其职，务规远大，更致精能。 著各该部量其所学各

科，分配于京外各项公署、学校、铁路、银行、矿局、医
院、电政、市政、农工商各场厂。 并将各生名册由政

事堂饬铨叙局备案，以为将来核定授职标准，总期人

人有任事之心，事事有得人之效。 各该生等志在行

其所学，而不至耗精神于奔走期会之途。 庶几精益

求精，与各国科学大家齐驱并驾，有厚望焉。 此

令。”申令中指出清季游学取材的弊端是“往往用

非所学”，故而北洋政府任用留学生要“分门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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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铨叙局拟定《考验及第留学生分部分省

暂行办法》。 其中规定，超等及第各生分部以荐任

文职或技术职尽先使用；甲等及第各生分部学习，一
年期满后有成绩者，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任用；乙等

及第各生分部学习，二年期满后有成绩者，以荐任文

职或技术职任用；丙等及第各生分省学习，以荐、委
任相当各职酌量任用。 同时规定，及第各生有已在

各官署任职，不愿另行分部、分省者听；其办事著有

成绩者，并得由各该长官尽先任用。

留学生任用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关于其中曲

直，据报道，政府在留学生任用办法讨论时，曾有分

部从政之议，嗣以留学诸君负笈海外积学长才，若予

以数十元之津贴，未免涉于菲薄。 若概授以高官厚

薪，则当此减政之际，忽然添出 １５０ 余员，亦势难办

到。 后由某巨公提议，谓清朝考试留学生，予以翰林

进士举人及无职之官，初不必人人授职，一一给俸，
而考试者亦极满意。 今科举名目虽不复存在，值序

官之际，即以此为调剂，既不致添员耗费，留学诸君

亦不致觖望，众皆赞成。 乃定议加一令，分配各银

行、路矿场厂，以期致用，以示与清朝但予虚衔之区

别。

４ 月 １３ 日，袁世凯特地召见 ５２ 名取列超等甲

等留学生，并演训词十分钟，略谓时艰需才，尤需新

智识，望诸君各努勉，又亲笔书本大总统捐给超等津

贴月 ８０ 元，甲等月 ６０ 元，由公府司务所给发。其

余留学生并经国务卿召见。 留学生觐见后，又拖延

了半个月才获分发。 探其原因，因留学生以习农科、
工科、商科、矿科者占大多数，合计有四五十人，照例

应分农商部，或分发各省。 而农商部将部内技正、技
师及各矿务监督署裁撤之人员共派出 ３８ 人，故额数

已将满， “在乙等者人数虽少，亦有暂时向隅之

感”。同时农商部以甫经裁并，所属机关素有资格

各员尚无从安置，留学生亦难以位置。

后经多方协调，延至 ４ 月底，除有 ６ 人“或因尚

未觐见，或因任有职务，暂缓分发”外，其余及第留

学生终获分发。 其中，自请外用者 ４１ 员，即咨送各

省量才录用；内用者 １０４ 员，分发外交部等 ８ 部及审

计院，“惟海军部现在实无位置，且留学生中亦无熟

悉海军者，故未分入该部”。在分发公文中称，其超

等及第各生分发各部院尽先任用者，拟请饬下该部

长官，嗣后遇有荐任职缺出，先尽此项人员序补，用
示优异。至此，第一次留学生甄拔考试落下帷幕。

纵观整个任用过程，及第留学生的任用如同甄拔考

试办法的出台一样，各环节显得仓促而被动，反映出

政府初建时在选人用人上的纠结心态和应对时局的

苍白无力。 但选用过程突出“分门任用”的导向，树
立了“专业人才干专业事情”的理念，一批具有专门

知识的及第留学生补充到相关部委和部分省份，增
添了新生力量，改善了专业结构，推动了政府工作的

开展。
北洋政府原本计划此后继续举行留学生考试。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政府以此次考试留学生为期甚迫，以
致留学西洋者未能赶期回国报考，拟决定本年秋季

举行考试。但计划没有实行，留学生回国报名处于

５ 月裁撤，原有机关附属于政事堂，由司员兼任，应
办事务统归铨叙局办理。究其原因，随后实行的文

官考试制度，部分地取代了留学毕业录用考试的

功能。
虽然留学生考试未再举行，但北洋政府对于留

学生的取用一直非常注重。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内务部通

咨各省，留学生凡在外国学校毕业得有文凭回国，均
须饬令赴京到部报名听候试验，分别委用，并拟定考

验办法，以资派往各机关实地练习。留学生在北洋

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在 １９１７ 年，留学生在

京者共 ９５０ 人，投身政界者有 ８０６ 人。 各部中主事、
签事、司长、参事、技士、技正等留学生占 ２３％，其在

农商部者几及 ５０％。只是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

限，专门针对留学生的选任制度难以持续下去。 人

才聚则国家兴，把各类优秀人才选出来、用起来是历

史永恒的主题。

四、结语

民国北京政府的留学生甄拔考试在很大程度上

承继了清季以来官员选任制度的内核，在考试、计
分、授职、任用等方面，都有仿照清季留学毕业生考

试的痕迹。 民国初年，由于政局混乱，留学生甄拔考

试制度尚不够系统、不够规范，表现出统筹欠缺、急
功近利、被动应付等诸多弊端，使留学生选拔任用的

效果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留学生甄拔考试依然有

进步意义。 北洋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关于留学生甄

拔、任用的规定，对于留学生选用制度的构建做了积

极尝试，使留学生的选拔有了规则可言，公平竞争、
择优录取的原则得到体现，与过去“凭关系”任用的

方式相比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留学生考试初步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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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事分类的特点，与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划分相类，
成为中国近代文官制度的雏形；留学生考试的内容

和方式有了很大进步，考试科目分类更加专业化，专
业技术考试的分科及内容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建设需要，既考查应试者的知识结构，又考核其业

务管理水平，既检验理论水准，又注重实践能力，代
表了官员选用考核制度的发展方向。 这次留学生甄

拔考试，尽管具有不少缺陷，但它终究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中国近代官员选任制度变革的趋势，有力推

动了官员选任方式向文官考试制度过渡，客观上为

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显示出其特

有的时代特点和价值。

注释

①张季：《清季游学取才的兴起》，《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②除一些通史性著作提及民初留学生考试外，谢青在《略论清末民

初留学毕业生考试》（《安徽师大学报》 １９９２ 年第 ２ 期）认为民初留

学毕业生甄拔考试是清末留学毕业生考试的继续，对改变民初官吏

结构和扩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有积极作用。 姜新《评清末民

初的留学生归国考试》（《史学月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将清末民初的

留学生考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认为留学生归国考试是介于科

举和文官考试之间的独特的选拔人才的形式。 ③《新政府组织种

种》，《申报》１９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第 １４０７７ 号。 ④《法部咨文》，《盛京时

报》１９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第 １７５６ 号。 ⑤《奉吉直司法界之风潮》，《申
报》１９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第 １４４０９ 号。 ⑥《大总统对于留东学生回国

之注意》，《大公报》 １９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第 ４２３４ 号。 ⑦《译电》，《申
报》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８ 日，第 １４７５２ 号。 ⑧《知事试验结果》，《盛京时报》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第 ２２６２ 号。 ⑨《口试揭晓后之暗潮》，《盛京时

报》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第 ２１９８ 号。 ⑩《专电》，《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５ 月

１８ 日，第 １４８２３ 号。 《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 １９１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第 ８５２ 号。 《留学生考试讨论办法》，《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９．月 ２９
日，第 １４９５７ 号。 《留学生报考之通告》，《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第 １４９６３ 号。 《留学生报考之踊跃》，《盛京时报》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 日，第 ２３７３ 号。 《留学生考试之一夕话》，《申报》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第 １４９８１ 号。 《教育部对于考验留学生之主张》，《盛京时

报》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第 ２４２０ 号。 《政事堂通告》，《政府公报》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第 ９６７ 号。 《专电》，《申报》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第 １５０６３ 号。 《考试留学生之甄录试》，《申报》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第 １５１００ 号。 《留学甄录试续闻》，《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第
１５１０１ 号。 《留学生第二试纪闻》，《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８ 日，第
１５１０９ 号。 《留学甄录试续闻》， 《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第
１５１０１ 号。 《留学生甄录试已发表》，《申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第 １５１０３、１５１０３ 号。 《留学生甄拔考验委员会示》，《政府公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２１ 日，第 １０２９ 号。 《国务卿拟位置留学生办法》，《大
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第 ４４７０ 号。 《留学生及第后之任用》，
《大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第 ４４９９ 号。 《盛京时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第 ２４９９ 号。 《总统谕示》，《大公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第
４５２０ 号。 《盛京时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第 ２５１０ 号。 《盛京时

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第 ２５１２ 号。 《盛京时报》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第 ２５１６ 号。 《申报》１９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第 １５１３１ 号。 《大总

统申令》，《政府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６ 日，第 １０４５ 号。 《政事堂铨叙

局详国务卿拟订考验及第留学生分部分省暂行办法缮单请转呈鉴核

文》，《政府公报》１９１５ 年 ５ 月 ８ 日，第 １０７７ 号。 《留学生及第后之

轶闻韵事》，《申报》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２ 日，第 １５１４４ 号。 《专电》，《申
报》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第 １５１４６ 号。 《留学生与大学生之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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